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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关于做好水务建设工程
汛期 、高温季节施工现场安全管理
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局相关科室、各局属单位、区水业公司、各供排水企业：

当前，本区水务建设工程进入全面复工复产，同时工地疫

情防控基础仍不稳固，疫情防控及防汛、高温等叠加影响，

建设工地面临的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、复杂。为统筹做好

汛期和高温期间水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工

作，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增强做好风险防控的责任感、紧迫感

2022年是政治大年，下半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，需要我

们营造良好稳定的安全环境。受上半年疫情影响，经济社会

运行面临不少的困难挑战，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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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，抓投资、上项目、推进度，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是重

要举措之一，而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正是保障重大工程

建设顺利实施的首要前提。另外，据预测，今年本市高温极

端天气和沿海台风风暴潮较往年偏多、偏强，造成大险大灾

和次生灾害、衍生灾害的可能性增大。各相关部门、单位必

须深刻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面临的复杂形势，清醒

认识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底线、不可逾越的红线，没有安全这

个“1”，其他一切都是“0”，全面、正确履行职责使命，坚

决守住水务建设工程安全底线。

二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各方主体责任

近期，国内连续发生数起安全生产事故，损失重大，影

响恶劣。各有关单位要深刻汲取教训，织密织牢安全责任体

系，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，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措

施，传导压力，不留死角、杜绝盲区。同时，各有关单位要

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一手抓工程建设整体推

进，一手抓常态化疫情防控，切实履行“四方主体责任”。

（一）强化参建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水务建设工程参建单位是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主体，具

有关键性、根本性作用，各企业要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

任制，把责任落实到各个环节、各个岗位、每个个人，做到

安全责任、管理、投入、培训和应急救援“五到位”。受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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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影响，部分企业可能出现安全投入减少、安全管理弱化现

象，各相关部门、单位要切实树立安全投入是最大效益的理

念，真正算好安全生产这笔“大帐”“长远帐”。

（二）强化政府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

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，是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关

键。水务建设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必须坚持党政同责、一岗双

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，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

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，主动担当、积极

作为，敢于动真碰硬，勇于亮剑执法，同时加强部门联动和

各方协同，努力营造高压、严管的安全生产监管态势。

（三）切实压实常态化疫情防控“四方主体责任”

各相关部门、单位要加强与属地街镇的协调联络，并强

化行业指导和督促检查；各参建单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

责任，特别是建设单位和施工总包单位，进一步健全工地疫

情防控体系和完善疫情防控方案，确保工地现场各项疫情防

控措施落实到位；工地现场所有人员要服从政府部门开展的

防控工作，遵守疫情防控对于个人的要求，做好自我防护。

三、全力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各项重点工作
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

“安全生产十五条重要举措”

2021年9月1日，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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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施行，10月，《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完成修订并实施

行，2022年4月，国务院安委会专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强化

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十五条措施

(以上统称“新《安全法》等”)。这些重要法律规章的出台，

是我国、本市安全生产法治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大事。各相关

部门、单位要充分认识《新安全法》等出台的重大意义，从

落实科学发展、安全发展的高度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自

觉主动抓好新《安全法》等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，不断提高

水务建设领域政府部门、市场主体、广大从业人员安全生产

法治意识，营造尊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的浓厚氛围。各相

关部门、单位要切实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健全和落实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严格履行工地现场安全生产机构各项工

作职责。

（二）加强风险隐患双重预防机制

各相关部门、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水利部《水利水电工

程施工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导则(试行)》《水利工程生产

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(试行)》和上海市水务局《关于

强化本市水务建设工程参建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重

大危险源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风险

分级管控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要在水务工程建设前全

面开展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，组织绘制不同工况条件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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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红橙黄蓝”四色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，编制重大危险源清

单；过程中要根据实际工况条件下四色安全风险空间分布，

动态调整重大危险源清单，并全过程组织开展风险等级分级

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。

（三）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治理

今年上半年，住建部、水利部、上海市相继发文，要求

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，6月初，市水务局也印发了

《关于开展水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暨2022年度“安

全生产月”综合大检查的通知》(沪水务〔2022〕279号)，

对安全治理排查工作进行了部署。各相关部门、单位要持续

深化“治己病、防未病”理念，不断强化“与风险赛跑”意

识，在第一阶段治理排查的基础上，重点围绕建设单位及参

建各方履职履约、转包违法分包等承发包行为、施工方案制

定和组织实施、施工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危险源管控、安全

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、关键岗位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资

格、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常发易发通病等，科学制定第二阶段

工作方案，坚决做到“四早五最”，真正把问题隐患解决在

萌芽之始、成灾之前，防止隐患变成事故、小事故变成大事

故。

（四）切实做好问题隐患整改闭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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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部门、单位，特别是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要

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以“今天再晚也是早、明天

再早也是晚”的效率意识，建立问题清单，跟进解决问题，

迅速消除隐患。同时，要举一反三，持续查漏补缺，制定防

范措施，形成措施清单和长效机制，坚决做到“一错不二犯”。

（五）认真做好特殊气候下的工地现场安全管理工作

1.加强高温期间施工管理。一是合理安排工作时间。上

海中心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时，施工单位应当采取“做

两头、歇中间”的方式，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，白天高

温时段(上午11：00至下午15：00)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。上海

中心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时，除符合前款规定外，

高温预警未解除前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。确因施工工艺等

要求，需在午间连续施工作业的，必须制定和严格落实防暑

安全保证措施，并报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批准。二是完善高

温天气工作制度。各水务建设工程要更新完善高温天气下的

施工组织方案，严格实行领导带班制度和关键理单位项目管

理人员工作时间必须与现场施工班组的工作时间保持一致。

三是改善工地现场环境。总包单位要确保建筑工地施工作业

区、宿舍、食堂、厕所、淋浴间、临时隔离用房等场所满足

防暑降温需要。主动提供凉茶或含盐凉开水、绿豆汤等防暑饮

料，配备防暑降温药品、医疗急救物质、医务人员等。高温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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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场所要采取有效的通风、隔热、降温措施，特别注意有限

空间作业过程通风。四是强化安全教育交底。总包单位必须

加强每天开工前的安全生产条件检查，落实安全技术和防暑

降温措施，做好针对高温季节的安全教育、安全交底和应急

培训工作，同时督促各分包劳务作业班组做好班前的安全

教育和安全交底工作。

2.加强灾害性天气施工现场管理。水务建设工程相关单

位要持续加大工地现场有限空间作业、特殊环境作业的排摸精

度，对有限空间、特殊环境作业场所辨识不到位、未设置安全

警示标志、作业审批制度不落实等重大事故隐患开展集中攻

坚。要加强作业现场临时住宿区、危化品仓库和现场排水、

边坡基坑、脚手架、施工用电、塔吊和起重吊装等区域岗位

的安全防范和落实防坍塌、防淹没、防触电、防高坠、防坠物、

防风害等防灾保护措施，遇雷电、暴雨、大风等灾害性天气

时，要按规定停止室外作业。要严格工程检测、监测管理，

发现不合格检测报告或监测预报警值时，应第一时间采取预警

响应，严禁“带病”施工。

3.加强消防动火和临时用电管理。水务建设工程相关单

位要紧盯重点场所，尤其是办公区域、集体宿舍、职工食堂

等人员密集场所和活动板房、彩钢房等临时性建筑以及易燃

易爆区域，严格用火用气用电用油管理。要加强食堂、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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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租住场所燃气设施安装和使用情况的排查和整治，切实

提升火灾防控水平。要严格执行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防护

设施技术规范》(SL714)和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》

(GB50194)现行技术标准，集中开展施工现场临时用电集中整

治，全面排查用电安全隐患。

（六）全面落实水利工程安全度汛措施

1.健全完善工程度汛责任体系。各相关部门、单位要

把做好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，

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、亲自推动工作，做到抓早抓细抓

实。在建水利工程项目法人要建立健全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

汛的责任体系、监管体系、标准体系，落实预报、预警、预

演、预案“四预”措施，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，提升在建

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能力。

2.切实保障工程进度。在建水利工程项目法人和参建

各方应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，要以涉及度汛安全的

工程为重点，优化施工组织方案，优先保障资源配置，采取

有效措施加快工程建设进度，确保穿(破)堤(坝)施工工程、

施工围堰、导流设施、深基坑、水下工程等重点部位形象面

貌满足安全度汛要求。

3.着力做好现场度汛准备。在建水利工程项目法人和

参建各方应建立健全安全度汛组织机构，充实防汛抢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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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，备足备齐防汛器材、设备等物资，完善安全监测、

视频监控、水文预报、预警通信等设施，积极应用现

代化防洪抢险技术装备，落实好人防、物防、技防工作

措施。要落实汛期值班值守、领导干部到岗带班、关键岗

位24小时值班制度，保障现场应急指挥能力。要加强对一

线施工人员的应急教育和避险自救培训，确保现场作业

人员安全。

4.扎实做好汛情通报和应急处置。在建水利工程项目

法人要与属地区防汛指挥机构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

建立畅通的联系渠道，充分运用相关预测预报成果，科学研

判雨情、水情、汛情、工情以及地质灾害情况。遇重大汛情、

险情，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，第一时间向防汛指挥

机构、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科学有效处置，

协助当地做好工程影响区域内的群众转移避险，全力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
（七）持续抓好水务建设工程常态化疫情防控

各相关部门、单位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形势的复杂性，

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厌战情绪、松劲心态，紧盯工地疫情防控

关键点风险点，并将应急处置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制

定好应急预案，明确人员应急处置职责，做好应急物资准备。

各相关部门、单位要全面、从严执行《关于筑牢夯实水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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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工程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基础的工作方案》(沪水务

〔2022〕254号)、《上海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指南》(沪肺炎

防控办〔2022〕802号)各项措施，以“时时放心不下”责任感

和紧迫感，排查堵塞隐患漏洞，严防死守各道防线，有力有效

开展应急处置，坚决“看住自己的门、管住自己的人”，牢牢

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。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

2022年7月19日

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办公室 3033年 7月 35日印发


